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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密政办〔2015〕72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密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

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单位：

《新密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5年 11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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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高污染燃料禁

燃区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15〕52号）要求，为

进一步加快我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（以下简称禁燃区）建设，确

保该项工作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、保障群众健康为目的，按照政府统一

领导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，建立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企业

主体、公众参与、统一监管的工作机制，加快能源结构调整，控

制和减少城市建成区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使用，确保实现大气污

染防治工作目标。

二、禁燃区范围

我市 2014年划定市区禁燃区范围 5.16平方公里，2015年新

增禁燃区范围 3.76 平方公里，达到目前市区建成区面积的

36.8%。

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禁燃区建设总体工作部署，2015

年，县（市）禁燃区要达到建成区面积的 30%以上；2016年，

县（市）禁燃区要达到建成区面积的 40%；2017年，县（市）

禁燃区要达到建成区面积的 60%；2018年，县（市）禁燃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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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建成区面积的 70%。我市将继续加强禁燃区创建工作，加大

各类高污染燃料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力度，逐步扩大市区禁燃区区

域。

三、高污染燃料的界定

本办法中高污染燃料包括原（散）煤、蜂窝煤、焦炭、木炭、

煤矸石、粉煤、煤泥、煤焦油、燃料油（重油和渣油）等高污染

燃料，各种可燃废物和非成型生物质燃料。

四、高污染燃料控制措施

（一）自禁燃区划定之日起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、使用、转

运、存放高污染燃料；禁止新建、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、

炉窑、炉灶等燃烧设施。

（二）禁燃区内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、炉窑、炉灶等

燃烧设施应当在市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

电或者其它清洁能源。

（三）高污染燃料设施改用清洁能源之后，有关单位和企业

应当采取措施，确保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，对

排放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的，严肃查处；限期整改后依然不能达

标排放的，限期拆除。

五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环保局

1．负责对禁燃区建设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，组织相关单

位对禁燃区进行排查摸底和造册登记，并提出分类处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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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负责禁燃区内燃煤锅炉拆改、清洁能源改造审批、验收

工作。对改用清洁能源后擅自改变燃料结构、擅自使用燃煤、污

染物不达标排放的拆改后锅炉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郑州市大气污染

防治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严肃查处。

3．停止审批在禁燃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使用高污染

燃料设施的建设项目。对未经审批，在禁燃区内擅自建设使用高

污染燃料项目的单位和企业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河南省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严肃查处。

（二）市规划局

负责提供我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和示意图；对在禁燃区内建设

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建设项目，不予办理规划手续。

（三）市住建局

对在禁燃区内建设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建设项目，不予办理开

工许可手续。负责推动我市集中供热规划组织实施，提高城区集

中供热能力和供热管网覆盖范围。

（四）市发展改革委

按照国家产业政策，对在禁燃区内销售、使用、转运、存储

高污染燃料的建设项目，不予办理项目立项审批手续。

（五）市财政局

负责禁燃区建设、管理资金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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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市执法局

负责禁燃区创建及日常监管工作，对禁燃区内占道经营的餐

饮摊点、露天烧烤予以取缔。

（七）市电业局

对使用高污染燃料，被环保部门下达停止环境违法行为通知

书的单位，根据要求采取断电措施。

（八）市工商局

对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工业企业、餐饮服务业等经营单位，按

照法律、法规规定不予办理工商营业执照。

（九）市公安局

协助各职能部门开展禁燃区管理实施工作，对妨害公务、暴

力阻挠执法等行为，依法采取治安处罚措施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，确保禁燃区建设、管理工作有序进行。

（十）西大街办事处、青屏街办事处、新华路办事处、矿区

办事处

1．按照禁燃区建设标准进行创建，并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

作，阻止新建、改建、死灰复燃的高污染燃料设施使用，并向市

大气办报告，及时落实处理意见。

2．负责本辖区内禁燃区高污染燃料控制工作，禁止销售、

使用煤等高污染燃料，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。

3．负责辖区内禁燃区范围内燃煤锅炉、燃煤茶炉、燃煤大

灶（含营业、单位食堂及居民生活）的清理取缔工作。负责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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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经市环保部门明确认定，拒不整改、逾期未完成改造的，以及

改用清洁能源后擅自改变燃料结构、擅自使用燃煤，污染物不达

标排放，且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燃煤锅炉的清理取缔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街道办事处、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

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实行一把手亲自抓，负总责，制定

具体的实施方案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各项管理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联动。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协调联动，

密切配合，依法做好职责内的禁燃区管理工作，形成污染控制的

强大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市督查考评办、市大气办定期不定期

对市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成果进行抽查和督查，凡发现有死

灰复燃、监管不力等不作为现象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对责任单位实

施“一票否决”，必要时对有关领导进行诫勉谈话。对未及时发

现问题，发现问题后未及时处理，被郑州市取消禁燃区建设成果、

需重新建设、重新验收的，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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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市环保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1月 16日印发


